附件1
生日蛋糕券相关要求
一、蛋糕券要求
1.蛋糕券的样式设计稿由中标人提供、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印制。
[bookmark: _GoBack]2.蛋糕券所能兑换的烘焙品牌数量应不少于二十个，且需包括我院职工偏好的烘焙品牌，如：85度c、可斯贝莉、好利来、笙兰蛋糕、喜点狮、幸福西饼、安德鲁森、向阳坊，投标人需提供所能兑换品牌商家的具体名称。
3.蛋糕券的使用方式应便捷，涵盖以下两种情况：①持券人可前往线下门店进行核销，该线下门店应为专营蛋糕面包的食品经营场所（非超市和便利店）；②支持线上生日蛋糕订购及配送上门服务。投标人必须提供相应的承诺函，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4.线下兑换门店范围需包含：厦门岛内全范围、岛外各个行政区的区政府周边3公里范围内。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5.蛋糕券的兑换对象除了生日蛋糕外，还应包括兑换该门店的自制品。且门店售卖的自制烘焙类产品不得低于门店产品的80%。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6.蛋糕劵可直接在安德鲁森、向阳坊、可斯贝莉品牌店直接使用，无需二次兑换。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7.投标人应提供线上渠道用于使用蛋糕券预定蛋糕，渠道至少包括以下方式之一：①手机APP，提供APP操作界面截图；②微信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提供页面截图。同时供应商应提供一张实物蛋糕券/兑换券（券面金额由投标人自定，兑换券与投标文件一同密封，且兑换券不予退还），评标时将进行现场核实，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无效。
8.蛋糕劵的有效期应不少于两年，且有效期内，蛋糕劵的使用方式应不限最低消费金额，且可供持券人分多次使用。若使用蛋糕券进行二次兑换时，二次兑换的最低金额应不高于20元。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9.投标人提供的蛋糕劵所能兑换的产品应是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或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家销售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安全食品。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提供产品要求
1.每个生日蛋糕均须在配送当天制作，保质期不短于2天。
2.中标人须确保蛋糕送达时包装精美，蛋糕形状完好无损。
3.配送产品应包装完好，需冷藏产品应采取相关保护措施，送货过程中产品出现明显损坏等情况的，中标人须无条件退换货。
4.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小时以内响应，2小时内人员到场处理，24小时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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